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46號

原      告  A女（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A女之母（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A女之父（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莊乾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清源律師

被      告  李家榮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

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侵附民字第2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

113年10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新臺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

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之母新臺幣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

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之父新臺幣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

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件決第一項於原告甲 以新臺幣拾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萬元為原告甲 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件決第二項於原告甲 之母以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拾萬元為原告甲 之母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件決第三項於原告甲 之父以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拾萬元為原告甲 之父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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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

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原告甲 （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為

民國00年0月生之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基於與14歲以

上未滿16歲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2年2月7日在新北市○○

區○○路000巷00號3樓住處，以其生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

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1次，復於112年2月8日在上址住處，

以其生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1次，經

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成立對於14歲

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共2罪。被告上開所為，已侵害

甲 之健康權及貞操權，造成甲 身心受創，需前往精神科就

診，亦侵害原告甲 之母、甲 之父（姓名年籍詳卷，下分別

稱甲 之母、甲 之父）基於父母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甲

之母因此心靈受創，幾近崩潰，而甲 之父為防止甲 、甲

之母尋短見，處處提防，身心俱疲，爰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

規定，請求原告賠償甲 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200萬

元，並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之母、

甲 之父非財產上損害各1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

付原告甲 200萬元、給付甲 之母、甲 之父各100萬元，及

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對於本院刑事庭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

之事實不爭執，惟原告請求金額過高，請依法審酌等語置

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

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

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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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貞操

權係為保護個人對性交行為或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

定權所設，故違反他人之性自主意思而親密接觸該他人之身

體，自屬侵害他人之貞操權。無性自主能力之人，並無同意

他人親密接觸身體之意思能力。刑法第227條因考量未滿16

歲之人心智發育尚未臻健全、智慮淺薄，對於為性交或猥褻

行為欠缺完全性自主之判斷能力，故為保護未滿16歲之人，

均認其不具有對性交行為之承諾能力（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

字第3484號裁判要旨參照）。刑法既有前述明文規範，則於

民法有關未成年人對於性交行為允諾能力之有無，認定是否

屬於得被害人允諾而不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認定，

即應採取與刑法相同之解釋。從而，對於未滿16歲之人所為

性交行為，即使得其允諾，仍構成侵害其貞操權甚明。查原

告主張被告明知甲 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基於與14

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性交之犯意，陸續於112年2月7日、112

年2月8日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住處，以其生

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各1次，經本院

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成立對於14歲以上

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共2罪之事實，有上開刑事判決附卷

可稽（本院卷第12至16頁），嗣檢察官提起上訴，經臺灣高

等法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12號判決原判決關於緩刑部分撤

銷，其他上訴即原判決宣告刑及定執行刑部分駁回，亦有該

刑事判決可考（本院卷第92至97頁），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

實。則被告所為，應屬侵害甲 貞操權之行為，並足造成身

心發育尚未完全成熟之甲 之性觀念偏差，不當干擾其身心

發展，是甲 以其因此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須前往精神科

就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㈡、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

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條

第3項亦有明定。而民法第1084條第2項及第1086條第1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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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

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此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因親

子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即親權，故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及第195條第3項規定所保護之權利。且未滿16歲之人之貞操

權若遭他人不法侵害，係破壞父母對子女身體客觀狀態之保

護權利，及父母協助子女主觀法律效果意思之形成，而使父

母對子女保護、教養之親權受侵害，屬基於父母與子女關係

之身分法益受侵害，父母之精神亦受有相當煎熬及痛苦，其

情節重大者，自應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

規定之適用。查被告對甲 所為之侵害貞操權行為，甲 之

父、母基於親子關係，對於甲 負有保護、教養義務，其等

本於親情、倫理、生活扶持等身分法益因此遭被告侵害，除

需面對甲 因被告所為造成之痛苦外，更需隨時協助、扶

持、輔導甲 ，足認其精神上罹受相當痛苦，且達情節重大

程度。是甲 之父、母據以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㈢、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

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

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

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

第22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裁判要旨參照）。本院審酌

甲 現為高中生，甲 之父為國中畢業，現擔任廚師，月薪約

6萬元，甲 之母為二專畢業，現為公司職員，月薪約3萬500

0元，被告則為大學生，打工月薪約2萬元等節，業據兩造陳

明在卷（本院卷第80頁），以及兩造財產狀況（參本院職權

調取資料卷所附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暨本件侵權行為發生始末、被告加害程度與原告受害狀況等

一切情狀，認甲 、甲 之父、甲 之母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

害賠償分別以40萬元、10萬元、10萬元為適當。　　

㈣、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40

萬元，並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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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甲 之父各1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即113年3月12日（見本院113年度審侵附民字第2號卷

第2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

訴部份，均無不合，故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

告敗訴部分，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遭駁回，而失所附麗，

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第385條第1項前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康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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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46號
原      告  A女（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A女之母（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A女之父（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莊乾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清源律師
被      告  李家榮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侵附民字第2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新臺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之母新臺幣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之父新臺幣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件決第一項於原告甲 以新臺幣拾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萬元為原告甲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件決第二項於原告甲 之母以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拾萬元為原告甲 之母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件決第三項於原告甲 之父以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拾萬元為原告甲 之父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原告甲 （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為民國00年0月生之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2年2月7日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住處，以其生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1次，復於112年2月8日在上址住處，以其生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1次，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成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共2罪。被告上開所為，已侵害甲 之健康權及貞操權，造成甲 身心受創，需前往精神科就診，亦侵害原告甲 之母、甲 之父（姓名年籍詳卷，下分別稱甲 之母、甲 之父）基於父母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甲 之母因此心靈受創，幾近崩潰，而甲 之父為防止甲 、甲 之母尋短見，處處提防，身心俱疲，爰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甲 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並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之母、甲 之父非財產上損害各1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200萬元、給付甲 之母、甲 之父各10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對於本院刑事庭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之事實不爭執，惟原告請求金額過高，請依法審酌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貞操權係為保護個人對性交行為或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定權所設，故違反他人之性自主意思而親密接觸該他人之身體，自屬侵害他人之貞操權。無性自主能力之人，並無同意他人親密接觸身體之意思能力。刑法第227條因考量未滿16歲之人心智發育尚未臻健全、智慮淺薄，對於為性交或猥褻行為欠缺完全性自主之判斷能力，故為保護未滿16歲之人，均認其不具有對性交行為之承諾能力（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3484號裁判要旨參照）。刑法既有前述明文規範，則於民法有關未成年人對於性交行為允諾能力之有無，認定是否屬於得被害人允諾而不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認定，即應採取與刑法相同之解釋。從而，對於未滿16歲之人所為性交行為，即使得其允諾，仍構成侵害其貞操權甚明。查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 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性交之犯意，陸續於112年2月7日、112年2月8日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住處，以其生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各1次，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成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共2罪之事實，有上開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至16頁），嗣檢察官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12號判決原判決關於緩刑部分撤銷，其他上訴即原判決宣告刑及定執行刑部分駁回，亦有該刑事判決可考（本院卷第92至97頁），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則被告所為，應屬侵害甲 貞操權之行為，並足造成身心發育尚未完全成熟之甲 之性觀念偏差，不當干擾其身心發展，是甲 以其因此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須前往精神科就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㈡、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條第3項亦有明定。而民法第1084條第2項及第1086條第1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此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因親子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即親權，故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3項規定所保護之權利。且未滿16歲之人之貞操權若遭他人不法侵害，係破壞父母對子女身體客觀狀態之保護權利，及父母協助子女主觀法律效果意思之形成，而使父母對子女保護、教養之親權受侵害，屬基於父母與子女關係之身分法益受侵害，父母之精神亦受有相當煎熬及痛苦，其情節重大者，自應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查被告對甲 所為之侵害貞操權行為，甲 之父、母基於親子關係，對於甲 負有保護、教養義務，其等本於親情、倫理、生活扶持等身分法益因此遭被告侵害，除需面對甲 因被告所為造成之痛苦外，更需隨時協助、扶持、輔導甲 ，足認其精神上罹受相當痛苦，且達情節重大程度。是甲 之父、母據以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㈢、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裁判要旨參照）。本院審酌甲 現為高中生，甲 之父為國中畢業，現擔任廚師，月薪約6萬元，甲 之母為二專畢業，現為公司職員，月薪約3萬5000元，被告則為大學生，打工月薪約2萬元等節，業據兩造陳明在卷（本院卷第80頁），以及兩造財產狀況（參本院職權調取資料卷所附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暨本件侵權行為發生始末、被告加害程度與原告受害狀況等一切情狀，認甲 、甲 之父、甲 之母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分別以40萬元、10萬元、10萬元為適當。　　
㈣、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40萬元，並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之母、甲 之父各1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2日（見本院113年度審侵附民字第2號卷第2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份，均無不合，故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遭駁回，而失所附麗，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5條第1項前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康雅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46號
原      告  A女（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A女之母（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A女之父（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莊乾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清源律師
被      告  李家榮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
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侵附民字第2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
113年10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新臺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
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之母新臺幣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
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之父新臺幣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
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件決第一項於原告甲 以新臺幣拾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
，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萬元為原告甲 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本件決第二項於原告甲 之母以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拾萬元為原告甲 之母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件決第三項於原告甲 之父以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拾萬元為原告甲 之父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
    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原告甲 （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為
    民國00年0月生之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基於與14歲以
    上未滿16歲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2年2月7日在新北市○○區○
    ○路000巷00號3樓住處，以其生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
    甲 為性交行為1次，復於112年2月8日在上址住處，以其生
    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1次，經本院刑
    事庭以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成立對於14歲以上未
    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共2罪。被告上開所為，已侵害甲 之健
    康權及貞操權，造成甲 身心受創，需前往精神科就診，亦
    侵害原告甲 之母、甲 之父（姓名年籍詳卷，下分別稱甲 
    之母、甲 之父）基於父母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甲 之母
    因此心靈受創，幾近崩潰，而甲 之父為防止甲 、甲 之母
    尋短見，處處提防，身心俱疲，爰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
    ，請求原告賠償甲 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200萬元，
    並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之母、甲 之
    父非財產上損害各1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
    甲 200萬元、給付甲 之母、甲 之父各100萬元，及均自刑
    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
    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對於本院刑事庭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
    之事實不爭執，惟原告請求金額過高，請依法審酌等語置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
    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貞操
    權係為保護個人對性交行為或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
    定權所設，故違反他人之性自主意思而親密接觸該他人之身
    體，自屬侵害他人之貞操權。無性自主能力之人，並無同意
    他人親密接觸身體之意思能力。刑法第227條因考量未滿16
    歲之人心智發育尚未臻健全、智慮淺薄，對於為性交或猥褻
    行為欠缺完全性自主之判斷能力，故為保護未滿16歲之人，
    均認其不具有對性交行為之承諾能力（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
    字第3484號裁判要旨參照）。刑法既有前述明文規範，則於
    民法有關未成年人對於性交行為允諾能力之有無，認定是否
    屬於得被害人允諾而不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認定，
    即應採取與刑法相同之解釋。從而，對於未滿16歲之人所為
    性交行為，即使得其允諾，仍構成侵害其貞操權甚明。查原
    告主張被告明知甲 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基於與14
    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性交之犯意，陸續於112年2月7日、112
    年2月8日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住處，以其生殖器
    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各1次，經本院刑事
    庭以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成立對於14歲以上未滿
    16歲之女子為性交共2罪之事實，有上開刑事判決附卷可稽
    （本院卷第12至16頁），嗣檢察官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
    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12號判決原判決關於緩刑部分撤銷，
    其他上訴即原判決宣告刑及定執行刑部分駁回，亦有該刑事
    判決可考（本院卷第92至97頁），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則被告所為，應屬侵害甲 貞操權之行為，並足造成身心發
    育尚未完全成熟之甲 之性觀念偏差，不當干擾其身心發展
    ，是甲 以其因此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須前往精神科就診
    ，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㈡、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
    、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條第
    3項亦有明定。而民法第1084條第2項及第1086條第1項規定
    ：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為
    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此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因親子
    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即親權，故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
    第195條第3項規定所保護之權利。且未滿16歲之人之貞操權
    若遭他人不法侵害，係破壞父母對子女身體客觀狀態之保護
    權利，及父母協助子女主觀法律效果意思之形成，而使父母
    對子女保護、教養之親權受侵害，屬基於父母與子女關係之
    身分法益受侵害，父母之精神亦受有相當煎熬及痛苦，其情
    節重大者，自應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規
    定之適用。查被告對甲 所為之侵害貞操權行為，甲 之父、
    母基於親子關係，對於甲 負有保護、教養義務，其等本於
    親情、倫理、生活扶持等身分法益因此遭被告侵害，除需面
    對甲 因被告所為造成之痛苦外，更需隨時協助、扶持、輔
    導甲 ，足認其精神上罹受相當痛苦，且達情節重大程度。
    是甲 之父、母據以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
    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㈢、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
    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
    ，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
    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
    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裁判要旨參照）。本院審酌甲 
    現為高中生，甲 之父為國中畢業，現擔任廚師，月薪約6萬
    元，甲 之母為二專畢業，現為公司職員，月薪約3萬5000元
    ，被告則為大學生，打工月薪約2萬元等節，業據兩造陳明
    在卷（本院卷第80頁），以及兩造財產狀況（參本院職權調
    取資料卷所附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暨
    本件侵權行為發生始末、被告加害程度與原告受害狀況等一
    切情狀，認甲 、甲 之父、甲 之母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
    賠償分別以40萬元、10萬元、10萬元為適當。　　
㈣、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40萬
    元，並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之母、
    甲 之父各1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3年3月12日（見本院113年度審侵附民字第2號卷第25
    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
    訴部份，均無不合，故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
    告敗訴部分，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遭駁回，而失所附麗，
    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
    法第79條，第385條第1項前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
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康雅婷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046號
原      告  A女（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A女之母（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A女之父（姓名、年籍、住所詳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莊乾城律師
複  代理人  林清源律師
被      告  李家榮  
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侵附民字第2號裁定移送前來，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新臺幣肆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之母新臺幣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之父新臺幣拾萬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三月十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件決第一項於原告甲 以新臺幣拾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拾萬元為原告甲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件決第二項於原告甲 之母以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拾萬元為原告甲 之母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件決第三項於原告甲 之父以新臺幣參萬肆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拾萬元為原告甲 之父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 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明知原告甲 （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 ）為民國00年0月生之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性交之犯意，於112年2月7日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住處，以其生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1次，復於112年2月8日在上址住處，以其生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1次，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成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共2罪。被告上開所為，已侵害甲 之健康權及貞操權，造成甲 身心受創，需前往精神科就診，亦侵害原告甲 之母、甲 之父（姓名年籍詳卷，下分別稱甲 之母、甲 之父）基於父母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甲 之母因此心靈受創，幾近崩潰，而甲 之父為防止甲 、甲 之母尋短見，處處提防，身心俱疲，爰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原告賠償甲 非財產上損害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並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之母、甲 之父非財產上損害各100萬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甲 200萬元、給付甲 之母、甲 之父各10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對於本院刑事庭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之事實不爭執，惟原告請求金額過高，請依法審酌等語置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四、得心證理由：
㈠、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次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貞操權係為保護個人對性交行為或身體親密接觸等行為之自主決定權所設，故違反他人之性自主意思而親密接觸該他人之身體，自屬侵害他人之貞操權。無性自主能力之人，並無同意他人親密接觸身體之意思能力。刑法第227條因考量未滿16歲之人心智發育尚未臻健全、智慮淺薄，對於為性交或猥褻行為欠缺完全性自主之判斷能力，故為保護未滿16歲之人，均認其不具有對性交行為之承諾能力（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3484號裁判要旨參照）。刑法既有前述明文規範，則於民法有關未成年人對於性交行為允諾能力之有無，認定是否屬於得被害人允諾而不構成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之認定，即應採取與刑法相同之解釋。從而，對於未滿16歲之人所為性交行為，即使得其允諾，仍構成侵害其貞操權甚明。查原告主張被告明知甲 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竟基於與14歲以上未滿16歲女子性交之犯意，陸續於112年2月7日、112年2月8日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3樓住處，以其生殖器插入甲 陰道之方式，與甲 為性交行為各1次，經本院刑事庭以113年度審侵訴字第1號判決認定成立對於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為性交共2罪之事實，有上開刑事判決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2至16頁），嗣檢察官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12號判決原判決關於緩刑部分撤銷，其他上訴即原判決宣告刑及定執行刑部分駁回，亦有該刑事判決可考（本院卷第92至97頁），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則被告所為，應屬侵害甲 貞操權之行為，並足造成身心發育尚未完全成熟之甲 之性觀念偏差，不當干擾其身心發展，是甲 以其因此精神上受有相當痛苦，須前往精神科就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㈡、按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同條第3項亦有明定。而民法第1084條第2項及第1086條第1項規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此為父母對未成年子女因親子關係所生之身分法益即親權，故屬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及第195條第3項規定所保護之權利。且未滿16歲之人之貞操權若遭他人不法侵害，係破壞父母對子女身體客觀狀態之保護權利，及父母協助子女主觀法律效果意思之形成，而使父母對子女保護、教養之親權受侵害，屬基於父母與子女關係之身分法益受侵害，父母之精神亦受有相當煎熬及痛苦，其情節重大者，自應有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5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查被告對甲 所為之侵害貞操權行為，甲 之父、母基於親子關係，對於甲 負有保護、教養義務，其等本於親情、倫理、生活扶持等身分法益因此遭被告侵害，除需面對甲 因被告所為造成之痛苦外，更需隨時協助、扶持、輔導甲 ，足認其精神上罹受相當痛苦，且達情節重大程度。是甲 之父、母據以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應屬有據。
㈢、按精神慰撫金之多寡，應斟酌雙方之身分、地位、資力與加害之程度及其他各種情形核定相當之數額。其金額是否相當，自應依實際加害情形與被害人所受之痛苦及雙方之身分、地位、經濟狀況等關係決定之（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223號、85年度台上字第460號裁判要旨參照）。本院審酌甲 現為高中生，甲 之父為國中畢業，現擔任廚師，月薪約6萬元，甲 之母為二專畢業，現為公司職員，月薪約3萬5000元，被告則為大學生，打工月薪約2萬元等節，業據兩造陳明在卷（本院卷第80頁），以及兩造財產狀況（參本院職權調取資料卷所附兩造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暨本件侵權行為發生始末、被告加害程度與原告受害狀況等一切情狀，認甲 、甲 之父、甲 之母得請求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分別以40萬元、10萬元、10萬元為適當。　　
㈣、準此，原告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40萬元，並依民法第195條第3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甲 之母、甲 之父各10萬元，及均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3月12日（見本院113年度審侵附民字第2號卷第2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份，均無不合，故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原告假執行之聲請因訴遭駁回，而失所附麗，無從准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385條第1項前法、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康雅婷



